
蓝山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单位概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我单位的主要工作职责是：
1、按照养殖业有关法律法和方针政策的要求,为全县畜牧业、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

2、为养殖业生产、市场信息监测提供技术、信息服务,开展统计分析工作。研究提出畜业、渔业产业发展与资源保护建议,承担产业项目有关技术性工作。

3、研究提出全县养殖业技术推广规划和体系建设规划意见,协助组织开展全县养殖业技术推广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参与畜牧水产相关项目的实施、验收。

4、承担全县畜牧业、渔业、饲料、兽药调查研究，收集、预测并发布全县养殖业生产形势、生产资料供应、产品供求情况等经济信息。

5、承担重大动物疫病(包插人畜共患病)防控和动物诊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管理等相关技术性、事务性工作。

6、承担畜禽、水产、牧草、饲料品种资源调查等工作；组织实施相关品种的中报、登记、引进、繁育,、推广工作；协助组织开展地方特色养殖品种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7、承担畜禽居宰行业发展相关技术性、事务性工作。

8、承担县委、县政府及县农业农村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

1、机构情况：

我单位因2019年机构改制，根据蓝编发[2019]3号文件精神，原动物防疫监督站调整为蓝山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及蓝山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蓝办[2019]6号文件精神，蓝山县鱼苗鱼种场、蓝山县畜禽良种繁殖场进行改制由畜牧水产技术推广中心代管。

2．人员情况：

我单位实有人员编制44人，现有在职人员24人，其中：正副科级10人，科员人员3人，参公工勤人员2人，事业管理人员9人。车辆无。
（三）部门（单位）整体收支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我单位2023年部门总收入523.96万元，部门可支配收入523.96万元。2023年度总支出523.96万元，用于人员经费和商品服务支出。在职人员工资、各项津贴、补助及各项工资福利支出359.48万元。商品服务支出84.57万元。用于支付办公用品购置费、材料印刷费、基础设施维修安装费、办案出差差旅费、公务接待费、水电费等各项日常开支。对个人或家庭的补助79.91元。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管理情况

1、本年预算指标可用情况

蓝山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2023年度预算收入523.96万元，支出523.96万元。

2、基本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蓝山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2023年度年度总收入523.96万元，总支出523.96万元。

（二）“三公经费”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
1、本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23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支出5万元。
2、“三公经费”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支出4.95万元。
与上年比较，“三公经费”控制情况

2022年“三公经费”实际支出6.33万元，2023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出4.95万元，与上年对比“三公经费”支出增加1.38万元。
（三）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
1、专项资金预算投入情况

我单位2023年度项目资金有：蓝山县畜禽良种繁殖场工作经费32万元以及蓝山县鱼苗鱼种场工作经费10.63万元。
2、专项资金实际投入使用情况

畜禽良种繁殖场工作经费使用33.94万元，主要用于2023年畜禽良种繁殖场职工1-12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职业年金等各项保险支出共计19.9万元，用于2020年1-12月畜禽良种繁殖场职工生活费、抚恤费以及慰问困难职工等支出共计14.04万元。及鱼苗鱼种场工作经费使用12.13万元，用于2023年蓝山县鱼苗鱼种场职工1-12月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职业年金等各项保险支出共计8.03万元，用于2023年1-12月蓝山县鱼苗鱼种场职工生活费、抚恤费以及慰问困难职工等支出共计4.1万元。
3、专项资金管理情况。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

我单位严格遵循专款专用、独立核算的管理原则。专项项目的申报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的要求进行，专项资金财政拨款到位后及时进行了规划和资金投入。该我单位目前对专项资金的管理按照项目支出涉及的经济科目规定，根据财务管理办法的相关制度执行。
 专项资金中涉及的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事项，我单位均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执行，委托政府采购代理招标认定单位进行公开招标，同时严格合同签订，落实采招物资和服务的验收，做好资金支付的审核审批手续。

三、部门（单位）绩效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情况

我单位成立以朱丹为组长，肖宏志、雷衍青、李莉、黄洁、李阳玉为组员的绩效评价工作人员小组，制定绩效评价方案、审查核实相关资料收集情况、撰写与提交评价报告情况。

四、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经济性。

1.本年预算配置控制较好。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小于100%。

2.预算执行方面。我单位“三公”经费预算总额较上年增加1.38万元，原因是上年度未报完的公务接待费滞留至本年度。
3.预算管理方面，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仍需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二）效率性和有效性。

我单位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基本保障了我单位正常的工作运转，体现了县委县政府对我县畜牧水产工作的关心和重视，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是非常必要的，我单位在执行上是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的，在项目资金的使用上也严格按照规定。总之，该我局在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上，严守法律底线、纪律底线、道德底线。

(三）社会和公众满意度。

我单位通过积极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开展养殖污染情况调查，制定养殖业发展规划，划定养殖区、限养区、禁养区。督促养殖户加快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提高污染治理能力。通过指导养殖户合理、科学建场和开展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减少养殖污染，促进保护生态环境平衡发展，同时积极调处养殖污染矛盾纠纷，配合环保部门查处养殖污染案件，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存在的主要问题

预算编制有待优化。预算编制与实际支出项目有的存在差异，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

固定资产管理方面还需进一步严格优化。
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加强我局各中队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全面编制预算项目，优先保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提高预算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2、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3、持续抓好“三公”经费控制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把关“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4、完善资产管理，加强单位内部资产管理工作。



